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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會員大會修訂通過 

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聯盟業務會議討論通過 

 

第一條 聯盟內會員為達公平、互惠、資源共享，彼此得依下列規定進行館際合作，合作方

式分為圖書互借、期刊文獻服務、參考諮詢及經驗分享等四項。 
第二條 開放互借資料 

1.僅限一般性、可外借之圖書

2.現期及合訂本期刊、報紙、參考書、珍善本圖書以及視聽資料、電子式資料等非

書籍資料均不提供外借。 

。 

3.電子資料庫開放聯盟讀者入館使用。 
第三條 會員彼此議定同時持有聯盟借書證五十

第四條 
張，供彼此讀者持憑至對方圖書館借閱圖書。 

聯盟借書證如果有遺失均需電子郵件通報召集單位圖書館，並負擔聯盟

第五條 期刊文獻服務費用，計費方式如下： 

借書證重製

之工本費 100 元整。 

1.紙本式影印費用每頁新臺幣貳元整，郵資另計。 
2.以 Ariel 方式傳送者，每頁新臺幣參元整 

第六條 「參考諮詢」及「經驗分享」服務以免費提供為原則。 
第七條 持聯盟借書證向貸方圖書館押證(聯盟借書證)借閱圖書

第八條 方圖書館以高雄地區大學圖書館聯盟館際合作名義所提出之借書申請，貸方圖書館

應於二個工作天內處理完畢寄(送)出，寄送費用由借方圖書館負擔，並依實際郵資

計算，不另收服務費；如貸方圖書館暫時無法借出，亦應在二個工作天內回覆說明

無法借出的原因。 

，每張可借閱圖書五冊，借

期十四天，不得續借和預約，每書每日逾期依貸方圖書館規定辦理之。所借之圖書

遺失或損壞至不堪使用時，借方圖書館應依貸方圖書館之賠償規定賠償之。其餘相

關事宜均依借方圖書館規定辦理之。 

第九條 此圖書館應教導其讀者遵守使用對方圖書館資源之各項規定，並各為其讀者在對方

圖書館之借書及閱覽行為負完全之責任。 
第十條 定期提供聯盟內之各項統計資料，由聯盟工作小組彙整報告。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